劳动能力鉴定申报流程（二期网）
一、到期复查：

1、一般应在停工留薪期满前10日内复查。
2、复查要全面，所有工伤部位都要复查，不要忽略一些相对较轻的伤情。

3、针对不同伤情做相应检查（如眼部伤情需开诊断证明注明矫正视力、眼电生理检查、视野检查）。

二、申请时间：

1、延长停工留薪期申请：停工留薪期满前10日。

2、劳动能力鉴定申请：一般要求停工留薪期满后30日内申请。

3、二次手术：手术出院后再申请停工留薪期。（避免延期而不手术、延期过长）

三、劳动能力鉴定需要准备的材料（除第1项外均为复印件）：

1、《劳动能力鉴定申请表》×2；
2、工伤职工身份证明；

3、工伤认定决定书；

4、停工留薪期确认通知；

5、其它鉴定类结论（如延长停工留薪期结论、劳动等级鉴定结论等）；

6、原诊断证明（即办理工伤认定时的诊断证明）；

7、检查报告单（刚受伤原始报告、近期的复查报告）；

8、历次住院病历首页、出院记录、手术记录；

9、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需要的其他材料；

10、一寸照片（劳动功能障碍程度鉴定4张，其余均为3张）。

四、其他常见鉴定种类还需额外准备的材料：

1、职业康复鉴定：需准备天津市定点康复医院出具的康复评估表（复印件），如之前做过康复治疗还需提供康复医院出具的出院小结（复印件）。

2、配置辅助器具鉴定：

个人配置辅助器具的申请：需写明事故发生的时间、经过，工伤认定的伤情，需要配置的辅助器具名称、数量（原件）；

生活类辅助器具项目中的护理床和一次性护理垫，矫形器类中的一次性使用项目，由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证明、病历材料、工伤认定决定书审核确认后配置，不再组织专家进行现场鉴定。病历材料中需写明要配置器具的名称、数量。
3、二次手术延长停工留薪期鉴定：先住院治疗，出院后提供二次手术的住院病历及医院影像学报告（复印件）。

相关材料及表格下载：

邮箱账号：gssqbg@126.com
   密码：gssqbg123

24小时备案：

邮箱账号：gssbba@126.com
  

